东南大学与_____________________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

联合招收博士后培养协议书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法人单位）

乙方：东南大学

丙方：________________（进站博士后姓名）

为了推动我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单位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之间的合作，保障博士后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甲方研究工作的需要，甲、乙、丙三方达成联合招收和管理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协议如下：

一、根据甲方提出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项目，甲、乙双方同意联合招收________博士进入__________________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和东南大学____________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课题研究工作，在站工作时间为20_____年____月至20____年____月。如需提前或延长出站时间，在符合国家规定的前提下，由甲、乙、丙三方协商决定。

二、甲方权责

1、提供博士后相应研究经费和相应工作条件，研究经费的使用需在博士后提出详细科研目标、项目方案和计划以及经费预算和使用计划并经甲方批准后实施；

2、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甲方每年付给乙方 叁 万元作为支付博士后研究人员在乙方的管理费、实验费及导师指导费，两年共计 陆 万元，于丙方进站后（以实际进站时间为准）60天内一次性支付给乙方。（收款单位名称：东南大学；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南京市四牌楼支行；账号：32001594138059123456；备注：博士后姓名+博士后博士后费用）

3、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要求，负责对博士后人员的相关服务和管理工作；

4、成立科研项目指导小组，指派______________作为项目合作导师，可为博士后研究人员安排适当的科研助手；

5、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进行经甲方同意的调研及相关科研活动所发生的合理费用，由甲方负责安排并纳入课题经费，按财务制度报销。

三、乙方权责

1、根据甲方提出的项目及对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要求，与甲方联合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并负责办理博士后研究人员进、出站的有关手续；

2、根据甲方提出的项目，指派______________作为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合作导师，指导丙方进行课题研究；

3、在资料借阅、实验设备使用、科研信息交流及活动安排等方面，为丙方提供与乙方招收的博士后同等待遇。

四、丙方权责

1、丙方自愿到甲方工作，遵守国家法律与政策、甲方制定的博士后管理条例和相关制度，履行相应的义务，保守甲方的技术和商业秘密；如有违法违规行为，按国家相应法律法规及甲方条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直接损失和合理的其他损失；

2、丙方在站期间不能申请到国外和国内其他相应领域做博士后或进修；

3、丙方应围绕甲方所批准的课题进行研究开发，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甲方与丙方科研工作的具体事项，应按照甲、丙双方签订的有关科研工作合同和甲方批准的项目计划、方案执行，并接受考核：若中途变更研究计划，必须获得甲方批准后执行。

4、丙方因不能归责于甲方责任在站内期间所引起的知识产权或学术纠纷应自行解决，并承担给甲方因此带来的损失及影响。

五、其他事项

1、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其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乙方、丙方均不得泄露成果机密或擅自使用、允许他方使用。在不泄露甲方技术机密且得到甲方批准的前提下，丙方可以乙方为第一作者单位公开发表有关论文，甲方有署名权。

2、因丙方原因，不能完成项目研究和无能力继续所承担的研究工作，甲方可提出让丙方退站：如果丙方中途退站或不能继续留站工作，应提前三个月提出书面申请，由甲、乙双方批准。若丙方无故擅自离站，按国家相应法律法规及甲方条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直接损失和合理的其他损失；

3、自签订协议之日起，三个月内由甲方、乙方听取丙方对研究项目的开题报告，定期由甲乙双方共同对丙方的科研工作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存入博士后档案；

4、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丙三方协商解决，如协商无效，由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所属省市人社厅（局）仲裁；

5、本协议经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协议有效期除第五条第1款为永久生效外，其余条款有效期为博士后在甲方工作站的工作期；

6、本协议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 请自行调整格式，控制在2页以内，单面打印。





